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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陳寗

電話：03-3322101#7581

電子信箱：1004546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9001892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鑑定簡章及健康調查表各1份 (10900189232_Attach01.docx、

10900189232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

報名事宜暨配合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防疫措

施一案，請轉知親師生知悉及提供團體報名之協助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

簡章暨本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

小組臨時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旨揭鑑定報名事宜注意事項如下:

(一)旨揭鑑定訂於109年3月6日(星期五)及109年3月7日(星期

六)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受理報名，採親自或委託至各

報名地點現場報名(詳如簡章)，恕不接受通訊報名。

(二)茲因應疫情且避免群聚，並適時分流平日假日報名作業

人潮，請貴校同意由家長委託學校以團體報名為主，家

長親自報名為輔之原則下，協助有意願參加鑑定學生完

成報名程序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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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案學校協助團體報名送件人員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倘

遇假日報名者，併得於結束一年內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

代課鐘點費原則下覈實補休。

三、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，應試者需配合下列

防疫措施如下:

(一)報名當日(109年3月6日至3月7日)應繳交本市109學年度

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場健康調查表(如附

件)，倘未能於現場繳交者，請於109年3月13日前以傳真

或親自繳交等方式回傳至原報名學校(大有國中或平興國

中)。

(二)鑑定當日請學生提前報到實施相關防疫措施(如:進校門

時需配合量體溫、手部消毒及單一行走動線等)，通過檢

測者由工作人員引導直接至鑑定試場走廊，學生依個人

需求自備口罩。

(三)另為加強落實防疫措施及提高鑑定試場品質之安寧，未

開放家長入校陪考，亦不設置家長休息區及中午用餐

區；惟為使家長安心學生確實進入試場應試，將安排工

作人員引導學生至試場教室之動線。

(四)數理資賦優異學生鑑定之中午休息時段，由承辦學校以

分流為原則，規劃學校校門戶外特定區域(依承辦學校公

告內容為準)，讓家長接送學生用餐，並將中午休息時間

延長30分鐘，下午測驗開始時間由原下午1時30分延至2

時開始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平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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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國民中學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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